
 

证券代码：30022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运激光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36 

 

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于2019年7月5日

以电子邮件、当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通知，会议于2019年7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。会

议应到董事5人，实到董事5人，其中独立董事2人。会议由董事长梁萍

女士主持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会议通过认真审议，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，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 

公司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》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

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

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9〕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财会

〔2019〕 6 号” ）的通知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

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〔2019〕 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，企业 2019 年

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〔2019〕 



 

6 号要求编制执行。 

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，公司执行财

政部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

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

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

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。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

会〔2019〕 6 号的有关规定，其余未变更

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《企业会计

准则—基本准则》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、

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。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进行

的合理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，执行该变更能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 

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40）具体内容详

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合作建房的议案》 

由于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一直采取租赁方式取得且分别位于武汉的

三个不同区域，而公司部分生产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又在公司所属办公

总部工作，致使人员场所分散，不利于管理高效且增加了管理成本；加

之，厂房租赁费用较高，且续租和租金上涨水平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，

是公司保持生产经营持续稳定的一个潜在问题亟待解决，则公司在综合

考虑现有经营规模、资金状况以及经营扩展规划等多方面因素基础上，

拟与关联法人武汉金运云智能网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运云”）合



 

作建房，即由公司在金运云拥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造适合

实际需求的厂房，将降低相关成本费用且基本解决上述现存的问题。 

公司根据生产所需，与金运云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市场化原则，签署

了《合作建房协议》：金运云将宗地中 6,539 平方米的宗地面积用于公司

自建混凝土结构厂房，建筑面积 13,268.68 平方米，建造预算不超过人

民币 2,800 万元。 

因金运云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梁伟先生控制的公司，为公

司关联法人，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；董事梁萍、肖璇均为梁伟先生的关

联自然人，关联董事梁萍、肖璇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。 

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

披露网站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《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合作建房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41）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中的

相关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现决定于2019年8月2日采用现场表

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5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《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42）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武汉金运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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